
桃園市新屋區社子國民小學 111年度推動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99年 6月 5日總統府公告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37311號「環境教育法」。 

二、目標： 

  (一)完成環境教育法第19 條規定：「政府機關員工每年須參加4 小時以上環

境教育」。 

  (二)參與教育部綠色學校伙伴網路，104年至今全校取得至少 148片葉子，22

個澆水器。 

  (三)有效運用教育方法及過程，了解人與環境之相互關係，增進改善環境所

需之知識、態度、技能及價值觀。 

  (四)培養愛護環境，尊重自然，養成珍惜資源、節約能源、愛物惜物的生活

習慣。 

  (五)在學校課程體系反映在地環境永續的議題，例如水土保持、防震減災、

新住民等，提供環境知識。 

  (六)實踐「環境即是教材 教學利用環境」環境教學理念，讓學生在「在環境

中教育」，設置戶外綠光教室，請學生在大自然中學習。建置網室型教材

園，讓學生在做中學。 

  (七)養成愛護環境、惜物精神，落實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以期達到資

源再生利用，提高生活品質。 

三、實施原則： 

  (一)行政領導管理，成立本校環境教育推動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

包括熱心環境教育且有經驗的人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社區

仕紳等主導學校永續規劃。 

  (二)長遠規劃，循序漸進，全面考量校園環境、課程教學、環保生活、夥伴

關係等面向。 

  (三)處室協調合作，由校長主導「校園環境政策」；教導處主導「校園環境課

程設計與教學實施」及「友善環境活動與生活環保務實」；總務處主導「校

園空間建築與環境管理」及「社區資源利用與夥伴關係建立」。各處室間充

分溝通，彼此支援。 



  (四)上下並行推廣，由行政處室策劃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的計畫與活動，同

時鼓勵、推動老師們自發性的研究與教學，相互激盪出創意，協商出最具

永續意義的教育活動與教學。 

四、實施對象： 

  (一)全校學生 

  (二)全校教師 

  (三)全體行政人員(含警衛、工友、校護) 

五、實施期程：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六、計畫背景： 

  (一)自然環境 

    本校位於桃園市新屋區，地處靠海鄉鎮之郊區，創校已有 59年。本校鄰近

桃園台地，周邊地勢平坦空曠，加上濱海，冬季既冷且寒風逼人；夏、秋

季又因偏東風過山沉降的效應影響，高溫炎熱。 

  (二)人文風土 

    本校位於傳統客家族群村落中，周邊幾乎都是水田，水稻為主要作物，住

家稀落分布於田野間，學區內僅有一家雜貨店。社區內人口結構，客家族

群佔百分之九十以上，而青壯年人口的外移，導致人口老化情形嚴重。 

  (三)校園環境 

    為使校園環境能成為有特色、健康、安全、有美感的學習場域，自我檢視

校園空間配置、生態與自然環境特性，規劃學校空間願景，籌措有限經費，

持續進行環境改造與經營，使教師、學生共建適宜的學習品質，符合永續

發展目標。 

七、環境教育推動小組組織表及任務分工： 

計畫職稱 單位職稱 在本計畫的工作執掌 

召集人 校長 綜理推動環境教育推動 

環境教育聯絡

窗口 

訓導組長及

環境教育指

定人員 

1.協助環境教育計畫規劃歷程、溝通協調、會議

籌備安排，及對外聯繫、辦理計畫書與年度成果

彙整提報 

2.推動環境整潔、衛生維護及安全宣導，負責全

校學生環境教育工作 



諮詢支援 家長會長 家長環境教育及協助相關活動之推展 

研究規劃 教導主任 

1.推動友善環境活動與生活環保實務 

2.規劃並推動校園環境課程設計、環境教育教學

及相關學藝競賽活動，及負責全校教師的環境教

育工作 

志工募集 輔導主任 1.負責志工召募，協助學校環境維護。 

環境規劃 總務主任 

1.負責校園空間建築與環境管理，及警衛、工友

等之環境教育工作 

2.負責社區資源利用與夥伴關係建立 

課程教學組 教務組長 
協助規劃課程融入環境教育、教師專長增能與課

程設計推動 

教學推廣組 

各班導師 
環保教育課程落實執行、資源分類、環境整理、

垃圾減量、生態教學設計 

科任老師 規畫學生網室植栽之體驗。 

資訊老師 課程推動及環境教育網頁製作維護 

行政支援組 

事務組長 協助環境維護所需品項採購。 

幹事 協助各項活動之執行與成果資料彙整 

護理師 協助社區環境生活與活動教育工作 

工友 
校園環境改善與整理花草樹木之修剪、植栽及養

護合乎生態作法 

註：以上成員如有更換，以職稱為主，繼續推動計畫進行。 

八、工作項目與實施要點： 

項目 實施要點 負責人 

一、推動環
境教育組織
工作  

1.擬定環境教育計畫，成立「環境教育推展小組」，負
責環教工作的規劃與推展。 教導主任 

2.成立「學生環保小義工」，全面協助推展學校環保衛
生暨資源回收工作。 訓導組長 

 二、加強環
境保護宣導 

1.利用朝會、晨會時間，不定期或定期向教師學生宣導
環境教育觀念，指導實際做法，並根據實際執行現狀
檢討改進。 

訓導組長 



2.利用「家長會」及「親職教育活動」，向學生家長及
社區民眾宣導環境教育觀念、知識與做法。 

3.蒐集、剪貼有關環境教育教育資料。 

4.利用公布欄，張貼宣導資料或活動照片，介紹環境教
育新知。 

5.設置環境教育網頁或網站之介紹與連結。 

輔導室主任 
6.編制「社子通訊-環境教育專欄」，加強親師生環保觀
念。 

三、發展學
校環境教育
課程及創新
教學活動 

1.規劃與發展學校本位環境教育課程。 教導主任 

2.建置學校本位環境教育課程教學網站，及環教教育課
程教材資料庫。 

教務組長 

3.設置植物教材園、配合自然科課程分區種植各種植
物，校園植物解說。 

4.建置校園植物資源調查網頁。 

5.推動各科教學融入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知識。 

6.收集環教資訊、充實環境教育教材。 

7.校園環境特色議題行動研究，以及環境主題教學活動。 各教師 

四、加強校
園綠化美化
及節約能源
永續校園發
展 

1.規劃環境打掃區域，落實整潔工作責任制。 訓導組長 

2.校園綠美化規劃、定期綠美化維護、廁所整潔綠化。 

總務主任 

3.建立節約用水、用電計劃，換裝省水龍頭、改善教室
照明設備等。 

4.張貼節電標語，養成隨手關燈之習慣。 

5.辦理節約能源常識宣導，養成節儉美德，節約用水、
用電。 

五、推動環
保工作及垃
圾分類、資
源回收 

1.設置資源回收站，協助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 

訓導組長 

2.各班放置資源回收桶，各班級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形成緊密的回收網 

3.持續推動「廢乾電池回收工作」。 

4.實際指導、示範如何垃圾減量及分類。 



5.辦理「校園二手制服、教科書及學用品等回收再使用」
活動。 

6.徵求學生家長擔任環保義工，配合學校、協助社區推
動資源回收工作。 

7.辦公室環保工作推展。 總務主任 

8.廚餘處理工作，進行廚餘回收等。 午餐秘書 

六、加強環
境安全，維
護師生健康  

1.注重飲用水安全，定期維修保養設備及水質檢驗 。 

事務組長 

2.定期清洗飲用水過濾機並維持水質檢驗合格標準，改
善學校安全的飲水設備。 

3.維持水溝暢通，定期投藥，避免滋生蚊蠅幼蟲，加強
校園角落安全避免病媒蚊孳生。 

4.清除水溝、瓶罐積水、噴灑殺蟲劑、撲滅病媒蚊、防
範「登革熱」。 

5. 無菸校園-宣導校園禁菸並張貼標語 訓導組長 

七、配合「環
境教育」舉
辦各項活動 

1.優先採購環保標章物品，強化綠色採購工作。 事務組長 

2.加強校外及社區服務，協助社區環保工作推展。 

訓導組長 
3.定期辦理戶外教學活動。 

4.定期舉辦環境教育競賽：書法、寫生、朗讀、作文、
漫畫…等環境教育學藝競賽。 

教務組長 
5.舉辦「認識校園花木」活動，鼓勵小朋友接近自然，
愛護花木。 

八、辦理環
境教育進修
與研究  

1.辦理環境教育教師週三進修。 

教導主任 

2.積極鼓勵老師參加校外環保教育研習工作。 

3.辦理生態教學相關研習及宣導活動。 

4.推動學校環境教育課程與教學研究發展。 

5.臨時配合環教活動等事項 

九、配合政

府機關推動

1.使用「再生紙」，印刷品除需長久保存者外，全部用

再生紙，以減少樹木砍伐。  
事務組長 



有關環保工

作  

2.配合政府節約能源政策，冷氣定期保養維護，改善廁

所定時沖水系統，加裝寶特瓶，修繕水箱漏水，節約

用電用水。 

3.參加學校附近沙灘認養活動。 

訓導組長 4.配合衛生局、環保局宣導「登革熱」「腸病毒」防範

措施，學校與家庭同時重視。 

5.拒用免洗餐具、塑膠袋。 
午餐秘書、工

友、全體師生 

 

九、預期效益： 

  (一)全校教職員生均能符合環境教育法中所規定學習標準，並能逐漸了解環

境教育的真義，並能落實到日常生活中。 

  (二)環境教育計畫的推動過程，能產生全員參與、組織分工、分享合作、友

善環境、社區互動的學校經驗。 

  (三)培養出具備環境永續概念的團隊，帶動全校師生具有友善環境的行動能

力與經驗，落實環境教育。 

  (四)執行環境創意教學，增進學生對環境覺知、技能、行動及價值觀。 

  (五)本校各班級能確實實施環保新生活運動及落實校園環保工作。本校學區

亦能落實環境教育工作。 

  (六)開發與利用社區生態、文化與產業等，建立多元豐厚的環境教育資源庫。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總務主任：         教導主任：        校長： 

                       

 

 


